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关于工程技术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高技能
人才评价申报通知

各二级学院、各部门：
为加快推进我校工程技术领域专业技术人才与高技能人才职业发展贯通工作，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及“双师型”队伍建设，根据《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工程技术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高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通知》（渝人社办〔2021〕25号）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现就我校工程技术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高技能人才评价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学校工程技术领域技能岗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含教学专业方向为工程技术领域的教师），可申请参加与现岗位相关或相近职业（工种）的高技能人才评价（含职业资格评价和职业技能等级评价，下同）。
二、评价等级
工程技术领域技能岗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取得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职称或符合条件的职业院校教师取得初级、中级、高级职称，可分别申报与现岗位相关或相职业（工种）的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的高技能人才评价。
三、评价方式
　　根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行业企业评价规范等要求，根据专业技术人才取得业绩条件和评价等级不用，采取直接认定、综合评审和考核评价三种方式进行。
四、报名流程
　　（一）个人申报（4月9日16:00前）
　　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如实填报《重庆市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高技能人才评价申报表》（详见附件），做出个人承诺，报所在二级学院、部门审核。
　　（二）二级学院推荐（4月13日16:00前）
二级学院、各部门应认真审核个人申报材料，确保填报信息真实，并将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员材料汇总报送至学校职业技能鉴定办公室。
（三）职业技能鉴定办公室汇总（4月15日16:00前）
职业技能鉴定鉴定办公室审核并汇总个人申报材料，将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员材料汇总报送至人事处审核。
（四）人事处审核、公示（4月22日16:00前）
人事处审核个人申报材料，对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员公示3个工作日，将公示后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员材料报送校领导审批。
（五）校领导审批（4月26日前）
校领导审核个人申报材料，并在审批通过人员的《重庆市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高技能人才评价申报表》“呈报单位推荐意见”栏签署意见并由党政办加盖单位公章。
　　（六）报名缴费（4月27日前）
审核通过的人员请于4月27日之前直接缴费至学校财务。职业资格评价收费标准以《重庆市物价局重庆市财政局关于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考务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渝价〔2016〕128号）为准。
学校帐户信息（转帐）：收款单位：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税号：12500000450381832M
单位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嘉陵四村100号
电话号码：023-81886022
开 户 行：建设银行长寿支行桃花新城分理处
银行帐户：50001120041052506322
注意事项：
1.缴费时备注（技能申报+单位+姓名）；
2.报名缴费后，本人实名制加入技能申报QQ群：760680924（备注：部门+姓名）。
（七）上报市人社局（4月29日前）
职业技能鉴定办公室将加盖单位公章的报名人员材料汇总后报送至市人社局参与评定。

附件：
1.《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工程技术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高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通知》（渝人社办〔2021〕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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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关于工程技术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高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局，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推进工程技术领域专业技术人才与高技能人才职业发展贯通工作，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根据《关于在工程技术领域实现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渝人社发〔2020〕32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工程技术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高技能人才评价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我市工程技术领域技能岗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含职业院校教学专业方向为工程技术领域的教师），可申请参加与现岗位相关或相近职业（工种）的高技能人才评价（含职业资格评价和职业技能等级评价，下同）。
二、评价等级
工程技术领域技能岗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取得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职称或符合条件的职业院校教师取得初级、中级、高级职称，可分别申报与现岗位相关或相近职业（工种）的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的高技能人才评价。
三、评价方式
根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行业企业评价规范等要求，根据专业技术人才取得业绩条件和评价等级不同，采取直接认定、综合评审和考核评价三种方式进行。
（一）直接认定。对获得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名义颁发的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进步奖等，以及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同意由省级相关部门实施评审的优秀成果奖；获得省级以上人才奖励或培育支持项目；参加省级或全国行业以上职业技能、教师能力、创新创业等竞赛获得二等奖以上或指导学生参加省级或全国行业以上各类竞赛获得二等奖以上的专业技术人才，可直接认定相应职业技能等级。
（二）综合评审。对符合破格认定条件以外的专业技术人才，申报技师或高级技师，采取专家评审方式，对其本人获奖情况、工作实绩、生产贡献等进行评审。评审通过的，评定相应技能等级。
（三）考核评价。对符合破格认定条件以外的专业技术人才，申报高级工的，免于理论知识考试，采取现场实作、模拟操作、工艺设计等方式组织技能操作考核。考核通过的，评定相应技能等级。
四、申报程序
（一）个人申报。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如实填报《重庆市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高技能人才评价申报表》（详见附件），做出个人承诺，报所在单位审核签章。
（二）单位审核。用人单位应认真审核个人申报材料，确保填报信息真实，并在“呈报单位推荐意见”栏签署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
（三）资料受理。工程技术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高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由重庆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统一受理，其中职业资格评价由重庆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织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评价由重庆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协调具备条件的技能等级认定机构组织实施。
五、有关事项
（一）助理工程师在取得现从事职业（工种）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1年后，其累计工作年限达到相应职业（工种）技师申报条件的，可申报技师考评。工程师在取得现从事职业（工种）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1年后，其累计工作年限达到相应职业（工种）高级技师申报条件的，可申报高级技师考评。晋级考评方式与现行技师、高级技师考评方式一致。
（二）参加职业资格评价的职业为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内技能人员准入类职业，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评价的职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收录和后续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技能类职业（工种）。
（三）参加高技能人才评价需要的成果、人才奖项等均以证书、文件或工作实绩为准。
（四）有关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信息可登录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全国联网查询平台进行查询（查询网址http://zscx.osta.org.cn/）。
（五）企业开展自主评价的，可根据用人单位人才发展需求，自主设置申报评价内容和方式，但不得低于本通知要求的评价内容、方式和标准。
（六）职业资格评价收费标准以《重庆市物价局重庆市财政局关于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考务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渝价〔2016〕128号）为准；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收费标准以具体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公布的标准为准。
（七）如遇政策调整，另行发文通知。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要加强舆论引导，搞好政策解读，引导广大工程技术领域专业技术人才积极申报高技能人才评价，促进人才流动和发展，支持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高技能人才考前实训和评价工作。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局要加强统筹管理，加强指导监督，及时妥善处理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二）及时报送材料。工程技术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高技能人才评价工作分别在每年的2月、4月、6月、8月、10月集中受理，各有关单位要加强对接，及时报送申报材料，组织开展评价工作。
报名电话：81900631、81900632
政策咨询：88152307、8815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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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填表说明

一、此表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要求字迹工整、清晰，内容真实、具体，如内容较多，可另加附页；
二、照片用近期二寸免冠彩色照片；
三、“从事现专业技术职称等级/年限”应填写目前从事专业技术职称等级，年限为截止目前连续累计工作年限，资料以档案或有关资料记载为准；“证件类型”、“发证机关”以证书为准；
四、“符合直接认定条件或成果”，由申报人员依照《通知》规定直接认定条件逐条梳理。如无则填“无”。
五、“主要工作业绩”栏，主要填写申报人员本人获奖情况、工作实绩、生产贡献等。
六、本表一式三份，一份存入本人档案，一份存入单位人事档案，一份由评价机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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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承诺
	
本人承诺申报表中所有信息真实可靠，若有失实和造假行为，本人愿承担一切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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